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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I CHENG HOLDINGS LIMITED
智城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130）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
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智
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公
佈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以及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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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智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5 5,549 8,541 11,403 14,725
銷售成本 (5,110) (6,167) (9,610) (11,175)

毛利 439 2,374 1,793 3,550
其他收入及收益 6 648 5,067 1,310 5,077
行政開支 (8,260) (24,353) (18,342) (36,83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收益 18 – 1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8 1,615 – 1,615 –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虧損 (152) – (152) –
議價購買收益 – 322 – 322

經營虧損 7 (5,692) (16,590) (13,758) (27,890)
財務費用 – – – –

除稅前虧損 (5,692) (16,590) (13,758) (27,890)
所得稅開支 8 (171) (1,538) (212) (1,54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5,863) (18,128) (13,970) (29,43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
 溢利╱（虧損） 9 335 (1,338) (705)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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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5,528) (19,466) (14,675) (32,08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219) (21,100) (14,348) (33,529)
　非控股權益 (309) 1,634 (327) 1,442

(5,528) (19,466) (14,675) (32,087)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
 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10 (0.83)港仙 (4.29)港仙 (2.32)港仙 (7.21)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10 (0.89)港仙 (4.01)港仙 (2.20)港仙 (6.64)港仙

期內虧損 (5,528) (19,466) (14,675) (32,08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2,982) 72 (2,964) 1,06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2,982) 72 (2,964) 1,061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8,510) (19,394) (17,639) (31,02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
　（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740) (21,196) (17,009) (32,710)
　非控股權益 (770) 1,802 (630) 1,684

(8,510) (19,394) (17,639) (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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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5,136 7,391
投資物業 – 21,406
商譽 12 32,446 32,446
無形資產 13 5,882 7,722
可供出售投資 14 – –

43,464 68,96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181,053 186,346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918 –
銀行結存及現金 2,505 4,252

184,476 190,598
分類為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資產 9 48,362 25,925

232,838 216,52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17,095 18,199
應付稅項 4,728 4,795

21,823 22,994
分類為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負債 9 13,177 8,200

35,000 31,194

流動資產淨值 197,838 185,32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1,302 25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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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6,261 6,112
儲備 226,795 236,3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3,056 242,446
非控股權益 8,246 8,876

241,302 251,32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2,972

– 2,972

241,302 25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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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

繳入
盈餘

以股份
為基礎之
報酬儲備

法定
儲備

換算
儲備

累計
虧損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4,174 1,255,370 325,798 8,032 1,951 4,817 (1,309,941) 290,201 9,873 300,074

期內（虧損）╱溢利 – – – – – – (33,529) (33,529) 1,442 (32,08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819 – 819 242 1,061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
 總額 – – – – – 819 (33,529) (32,710) 1,684 (31,026)

法定儲備轉撥 – – – – 291 – (291) – – –
行使購股權 139 11,652 – (3,806) – – – 7,985 – 7,985
配售新股 770 42,330 – – – – – 43,100 – 43,100
股份發行開支 – (989) – – – – – (989) – (989)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
　為基礎之付款 – – – 11,529 – – – 11,529 – 11,52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5,083 1,308,363 325,798 15,755 2,242 5,636 (1,343,761) 319,116 11,557 330,673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6,112 1,356,192 325,798 15,489 1,966 2,207 (1,465,318) 242,446 8,876 251,322

期內虧損 – – – – – – (14,348) (14,348) (327) (14,675)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2,661) – (2,661) (303) (2,96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2,661) (14,348) (17,009) (630) (17,639)

行使購股權 149 10,929 – (3,459) – – – 7,619 – 7,619
註銷購股權 – – – (1,153) – – 1,153 – –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6,261 1,367,121 325,798 10,877 1,966 (454) (1,478,513) 233,056 8,246 241,302



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7,070) (48,544)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380) (4,375)

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7,619 50,096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淨額 (831) (2,82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4,252 5,815

匯率變動之影響 (184) (41)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237 2,951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分析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237 2,951
 重新分類至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資產 (732) –

2,505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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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及於二零零九年四
月二十日於百慕達存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一期32樓3203室。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均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者
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千港元）。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顧問服務、廣告及媒體相
關服務、提供項目管理服務及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一致，惟採納以下所述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之影響除外。

於本期內，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統稱「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述載列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無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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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編製及綜合賬目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
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慣例，並就若干按其公平值列賬之金
融工具及投資物業之重估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時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於應
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過程中亦須作出判斷。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結餘及收支均於綜合賬目時全數對銷。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所產生
之未變現虧損以與未變現收益之相同方式對銷，惟僅限於並無證據顯示減值之情況。

於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與本中報內之本集團權益分開呈列。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分部結合業務線（產品及服務）及地區組織而成。本集團按照
向本集團之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內部呈報資料方式，呈列以下四
個可報告分部，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構成以下之可報告分部。

(i) 顧問服務： 於香港向從事可充值儲值客戶識別模塊（「SIM」）業務之實
體提供顧問及諮詢服務。

(ii)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於中國從事設計、製作、代理、發佈廣告、信息諮詢及營
銷策劃。

(iii) 項目管理服務： 就經營及監控RFID卡系統向實體提供中國項目管理服務。

(iv) 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 於香港提供有關機票及機票╱酒店套票的旅遊代理服務。

期內有兩個業務分部（物業投資以及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終止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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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 顧問服務
廣告及媒體
相關服務

項目管理
服務

旅遊代理及
相關業務 分部合計 物業投資

裝飾及室內
設計服務

醫療
資訊系統 分部合計 總計

九月三十日止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往外部客戶 – 6,181 – 5,222 11,403 672 25 – 697 12,100

分部業績 (1,222) (2,195) (745) (318) (4,480) 11 (420) (296) (705) (5,185)

未分配其他收入
 及收益 1,294
未分配費用 (10,572)

經營虧損 (14,463)
財務費用 –

除稅前虧損 (14,463)
所得稅開支 (212)

期內虧損 (14,675)

其他分部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顧問服務

廣告及
媒體

相關服務
項目

管理服務

旅遊
代理及

相關業務 分部合計 物業投資

裝飾及
室內

設計服務
醫療

資訊系統 分部合計 未分配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 (411) – – (411) – (77) – (77) (1,068) (1,556)
無形資產攤銷 (1,220) – (620) – (1,840) – – – – –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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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顧問服務
廣告及媒體
相關服務

項目
管理服務

旅遊代理及
相關業務 分部合計 物業投資

裝飾及室內
設計服務

醫療
資訊系統 分部合計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往外部客戶 676 5,498 507 8,044 14,725 928 426 – 1,354 16,079

分部業績 (2,567) 5,013 (1,453) (429) 564 1 (401) (2,253) (2,653) (2,089)

未分配其他收入
 及收益 –
未分配費用 (28,457)

經營虧損 (30,546)
財務費用 –

除稅前虧損 (30,546)
所得稅開支 (1,541)

期內虧損 (32,087)

其他分部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顧問服務

廣告及
媒體

相關服務
項目

管理服務

旅遊
代理及

相關業務 分部合計 物業投資

裝飾及
室內

設計服務
醫療

資訊系統 分部合計 未分配 總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 (153) (17) – (170) – (15) (73) (88) (858) (1,116)
無形資產攤銷 (3,239) – (810) – (4,049) – – (4,607) (4,607) – (8,656)
議價購買收益 – 322 – – 322 – – – – –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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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顧問服務
廣告及媒體
相關服務

項目管理
服務

旅遊代理及
相關業務 分部合計 物業投資

裝飾及室內
設計服務

醫療
資訊系統 分部合計 總計

於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2,855 98,704 15,985 1,413 118,957 21,375 – 15,958 37,333 156,290

未分配資產 120,012

總資產 276,302

可報告分部負債 – 11,657 4,284 1,613 17,554 2,943 – 5,950 8,893 26,447

未分配負債 8,553

總負債 35,000

資本開支
 －已分配 – 11 – – 11 – – – – 11
 －未分配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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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顧問服務
廣告及媒體
相關服務

項目管理
服務

旅遊代理及
相關業務 分部合計 物業投資

裝飾及室內
設計服務

醫療
資訊系統 分部合計 總計

於二零一五年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4,077 103,395 14,960 2,148 124,580 22,725 2,666 16,546 41,937 166,517

未分配資產 118,971

總資產 285,488

可報告分部負債 – 7,895 2,014 2,031 11,940 301 1,908 6,186 8,395 20,335

未分配負債 13,831

總負債 34,166

資本開支
 －已分配 – 2,110 – – 2,110 – 429 8 437 2,547
 －未分配 3,002

資本開支包括非流動資產之添置，即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包括透過業務
合併進行收購產生之添置。

5. 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提供顧問服務 – 451 – 676
提供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3,319 3,613 6,181 5,498
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 255 – 507
提供旅遊代理服務 2,230 4,222 5,222 8,044

5,549 8,541 11,403 1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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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296 410 672 928
提供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19 282 25 426

315 692 697 1,354

6.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利息收入 2 1 2 1
授予獨立第三方貸款之利息收入 – – 290 –
管理費收入 636 – 1,003 –
其他收入 10 5,066 15 5,076

總計 648 5,067 1,310 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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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經營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虧損乃
　經扣除╱（計入）：

無形資產攤銷 274 3,469 1,840 4,049
銷售成本 5,110 6,167 9,610 11,1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68 551 1,479 1,0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8) – (1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615) – (1,615) –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虧損 152 – 152 –
議價購買收益 – (322) – (32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7 (100) 61 64
物業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付款 1,018 1,304 2,666 2,54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3,009 15,853 5,809 19,728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扣除：
　中國企業所得稅 171 1,538 212 1,541

稅項支出總額 171 1,538 212 1,541

根據中國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由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或估計應課稅溢利
由結轉之稅項虧損悉數抵銷，故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四年：無）。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海外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收入，故此並
無作出海外所得稅撥備（二零一四年：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二零一四年：
無）。



16

9. 已終止經營業務及持作待售出售組別

(a) 已終止經營業務

出售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本集團擬出售其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業務，即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騣昇設計製作
有限公司（「騣昇」）。騣昇直接持有駿昇設計製作（深圳）有限公司（「駿昇」）之全部
股權。本集團發起積極行動，物色買家，已於本年度下半年完成出售。該附屬公司
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出售，現金代價為1,200,000港元。其業績乃作為一項
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截至出售日期止期間，與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業務（騣昇及駿昇）有關之財務資料載
於下文。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表將已終止經營業務與持續經營業務加以區分。比較數
字已重列。

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5 426
開支 (445) (827)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420) (401)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66)

計劃出售醫療資訊系統業務

本集團擬出售其醫療資訊數碼化系統（「醫療資訊系統」）業務，即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Fortune Mark International Limited（「Fortune Mark」）。本集團發起積極行動，物
色買家，已於本年度下半年完成出售。該附屬公司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出
售，現金代價為700,000港元。其業績乃作為一項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於本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業績。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三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買家甲及買家乙訂
立兩份買賣協議，出售其所持有之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嘉鈦華數碼科技（天津）有
限公司（「嘉鈦華」）及天津市逸晨電子科技有限公司（「逸晨」）（該等附屬公司從事
本集團之醫療資訊系統業務）之全部註冊資本，現金代價分別為11,000,000港元及
1,000,000港元。

有關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乃按賬面值與公平值減銷售成本之較低者列賬，因此，於
Fortune Mark、嘉鈦華及逸晨於報告期末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時並未確認減值虧損。
持作待售出售組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及負債之詳情披露於附註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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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出售日期止期間，與醫療資訊系統業務（Fortune Mark、嘉鈦華及逸晨）有關之
財務資料載於下文。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表將已終止經營業務與持續經營業務加以區
分。比較數字已重列。

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開支 (296) (2,253)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296) (2,253)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46)

計劃出售物業投資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本集團宣佈，擬出售其物業投資業務。本集團與Gold 
Train Limited（「Gold Train」）訂立買賣協議，據此，Gold Train同意收購而本公司
同意出售銷售股份（為Grandeur Concord Limited（「Grandeur Concord」）之全部已
發行股本）及銷售貸款，總代價為20,000,000港元。Grandeur Concord為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Grandeur Concord直接持有Vincent Investment Limited（「Vincent 
Investment」）之全部股權。Grandeur Concord及Vincent Investment之唯一重大資產為
物業。其業績乃作為一項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有關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乃按賬面值與公平值減銷售成本之較低者列賬，因此，於
Grandeur Concord及Vincent Investment於報告期末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時並未確認減
值虧損。持作待售出售組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及負債之詳情披露於附
註9(b)。

截至出售日期止期間，與物業投資業務（Grandeur Concord及Vincent Investment）有
關之財務資料載於下文。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表將已終止經營業務與持續經營業務加
以區分。比較數字已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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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表及現金流量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72 928
開支 (661) (927)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 11 1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185)

(b) 待售出售組別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一買家訂立買賣協議，出售本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廣州迅置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廣州迅置通」）（該公司從事本集團之全部項
目管理服務業務）之全部註冊資本，代價為8,000,000港元。出售本集團之項目管理服
務業務乃為精簡本集團於中國之業務。截至中期報告日期，出售尚未完成。有關資
產及負債之賬面值乃按賬面值與公平值減銷售成本之較低者列賬，因此，於廣州迅
置通於報告期末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時並未確認減值虧損。

嘉鈦華、逸晨、廣州迅置通、Grandeur Concord及Vincent Investment之資產及負債於
出售組別之主要類別如下：

嘉鈦華
及逸晨

廣州
迅置通

Grandeur
Concord
及Vincent 

Investment

於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 – – 43
 投資物業 – – 20,257 20,257
 無形資產 1,404 542 – 1,94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500 10,384 500 25,38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 103 618 732

出售組別之總資產 15,958 11,029 21,375 4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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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鈦華
及逸晨

廣州
迅置通

Grandeur
Concord
及Vincent 

Investment

於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直接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有關之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950 4,284 66 10,300
 應付稅項 – – 65 65
 遞延稅項負債 – – 2,812 2,812

出售組別之總負債 5,950 4,284 2,943 13,177

出售組別之淨資產總額 10,008 6,745 18,432 35,185

10.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5,2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1,100,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4,34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3,529,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
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625,263,109股（二零一四年：492,384,196
股）及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619,435,066股（二零
一四年：465,011,350股）計算得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5,55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9,762,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3,64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0,873,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
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625,263,109股（二零一四年：492,384,196
股）及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619,435,066股（二零
一四年：465,011,350股）計算得出。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為0.11港元，乃根
據期內虧損705,000港元及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619,435,066股計算得出。

由於兩個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未呈列經攤薄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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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8,881
添置 5,517
透過業務合併進行收購 32
年內撇銷 (163)
匯兌調整 9
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資產 (1,59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12,677
添置 63
出售 (509)
出售附屬公司 (526)
匯兌調整 (81)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1,624

累計折舊及減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4,304
年內折舊 2,656
年內撇銷 (126)
匯兌調整 6
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資產 (1,55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5,286
期內折舊 1,556
出售 (184)
出售附屬公司 (150)
匯兌調整 (2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6,488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5,136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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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譽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48,697
收購附屬公司 2,497
出售附屬公司 (2,497)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48,697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1,449)
年內已確認減值虧損 (14,802)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16,251)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32,446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32,446

商譽減值測試

就減值測試而言，商譽已分配至以下按經營分部識別之現金產生單位。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投資 1,449 1,449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47,248 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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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無形資產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1,431,356
透過業務合併進行收購 17
出售附屬公司 (17)
匯兌調整 37
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資產 (1,389,459)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41,934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1,335,822
年內攤銷 17,294
年內已確認減值虧損 68,433
出售附屬公司 (17)
匯兌調整 20
重新分類為持作待售出售組別之資產 (1,387,340)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34,212
期內攤銷 1,840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36,052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5,882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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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供出售投資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上市股份，按成本值（附註）
－於香港註冊之股本證券 – –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確定，已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益表中確認為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6,000,000港元預計未來不會產生正收
入。因此，可供出售投資之賬面值已削減至其可回收金額。

1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9,490 15,433
按金 66,770 51,923
預付款項 25,134 27,577
其他應收款項 70,979 87,333
應收貸款 8,680 4,080

181,053 186,346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0－30天 1,201 1,115
31－60天 412 5,352
61－90天 236 620
超過90天 7,641 8,346

9,490 1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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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5,498 6,45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860 6,717
租戶按金 – 37
預收款項 4,789 4,145
應付主要高級職員款項 103 105
其他應付非所得稅 845 742

17,095 18,199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65 2,963
31－60天 15 285
61－90天 65 40
超過90天 5,353 3,165

5,498 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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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417,335,066 4,174
發行新股 129,600,000 1,296
配售新股 47,000,000 470
行使購股權 17,200,000 172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611,135,066 6,112
行使購股權（附註） 14,940,000 14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626,075,066 6,261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若干購股權持有人行使其購股權權利，分
別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按行使價每股新股份0.51港元
認購合共9,960,000股及4,980,000股新股份。

18. 出售附屬公司

(a) 出售Fortune Mark International Limited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訂立一項買賣協議，將其於Fortune Mark 
International Limited（「Fortune Mark」）之全部股權出售予獨立第三方Kencon 
Limited，總代價為7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出售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完
成。

千港元

應收代價 700

總代價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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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 Mark之資產及負債之詳情載列如下：

千港元

其他應收款項 4

出售淨資產 4
總代價 (7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696

與出售附屬公司有關之現金流量淨額分析如下：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收到之現金 –
已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 –

(b) 出售騣昇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將其於騣昇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騣昇」）之全部股權出售予獨立第三方，總代價為1,20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騣
昇直接持有駿昇設計製作（深圳）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出售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
十一日完成。

千港元

應收代價 1,200

總代價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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騣昇之資產及負債之詳情載列如下：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4,251
銀行結存及現金 59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939)

出售淨資產 281
總代價 (1,2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19

與出售附屬公司有關之現金流量淨額分析如下：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收到之現金 -
已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593)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 (593)

19.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出租其投資物業。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已與承租人根據不可撤銷經營
租約訂立之未來最低應收租金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604 99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294

604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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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就擁有租期之辦公室物業承擔之未來最低應付
租金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532 5,067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037 2,066

6,569 7,133

其他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收購附屬公司已訂約之資本開支 77,800 77,800

20. 重大關連方交易

除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中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方並無進行任何重大交易：

21.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本公司建議籌集約31,3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方法為按認購
價每股發售股份0.10港元發行313,037,533股發售股份。本公司自公開發售籌集之所得款項
淨額將為約29,200,000港元（扣除開支後）。本公司擬將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
途：(i)約15,600,000港元作為深圳市嘉盈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本集團於中國之融資租賃業
務）之註冊資本；及(ii)約13,6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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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四
年：無）。

業務回顧

提供顧問服務

經營業績表現欠佳，本集團預期將於年底前完成檢討該業務分部。於回顧期間
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零港元（二零一四年：700,000港元）。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儘管廣告及媒體項目數量持續增長，但面對市場競爭，利潤率有所下降。於回顧
期間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6,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500,000港元）。

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本集團仍在等待與技術供應商就合作協議達成之最終磋商結果，本集團預期將於
年底前得出結果。於回顧期間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零港元（二零一四年：
500,000港元）。

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

有關人才及人力資源的競爭加劇，預期將會影響未來期間之經營業績。於回顧期
間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5,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0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為
11,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4,700,000港元），其中6,200,000港元（二零一
四年：5,500,000港元）源自提供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零港元（二零一四年：
700,000港元）源自提供顧問服務；零港元（二零一四年：500,000港元）源自提供
項目管理服務及5,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000,000港元）源自旅遊代理及相
關業務，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減少約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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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4,3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33,500,000港元）。變動主要因為行政開支減少50.2%至約
18,3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6,800,000港元）所致，其中無形資產攤銷費用減
少1,8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700,000港元）；員工成本減少約5,800,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19,700,000港元）；及顧問費減少約1,2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900,000港元）。

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本公司與滙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包銷商」）就基準為於
記錄日期每持有兩股現有已發行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及須於接納時繳足股款向
合資格股東建議公開發售313,037,533股發售股份（「公開發售」）訂立包銷協議。
合資格股東不得申請超額發售股份，而任何不獲合資格股東承購超出其於公開發
售項下各自配額之該等發售股份將由包銷商包銷。本公司自公開發售籌集之所得
款項總額將為約31,3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本公司自公開發售籌集之所得款
項淨額將為約29,200,000港元（扣除開支後）。本集團擬將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
用於中國融資租賃業務及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對業務分部之檢討預期將於年底前完成。倘結果顯示表現及╱或表示投資回報之
指標不及預期，本集團將針對各受影響分部確定發展方向。本集團同時亦在發掘
當前的熱門業務，以就可持續之中期至長期回報辨識未來發展策略。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之總資產約為276,3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285,5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存約2,5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4,3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
之現金流量及發行股份所得款項為其營運提供資金。

股本架構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與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之股本架構並無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若干購股權持有人行使彼等之購
股權，以每股0.51港元認購合共14,940,000股股份。行使購股權所得之款項約為
7,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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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比率

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為12.7%（二零一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12.0%）。期內之資產負債比率增加主要是由於總負債增加及權益減少所
致。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外匯風險

本集團概無使用任何外幣衍生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然而，管理層會密切留意該
等風險，並會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該等風險。

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經營租賃承擔約為600,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00,000港元），作為承租人之經營租賃承擔約為
6,6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7,1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四年：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除「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一節所披露之收購外，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內概無任何其他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24名僱員（二零一四年：51名）。本集團根
據僱員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評估彼等之薪酬、晉升及薪
資。於香港之僱員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其他福利包括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
或將授出之購股權。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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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當時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
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須列入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毛華鋒先生 17,180,000 2.74%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中通過之決議
案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已載列於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財務報表附註39。

本公司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合資格
人士類別 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五年
四月一日
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未行使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四日

顧問 0.73港元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

15,920,000 – – – – 15,920,000

二零一四年
　八月二十二日

顧問 0.51港元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39,840,000 – 14,940,000 – 4,980,000 19,920,000

55,760,000 – 14,940,000 – 4,980,000 35,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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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作
出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而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配偶或未年滿
18歲之子女亦無擁有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已行使任何有關權利。

主要股東

據本公司所悉，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中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
或淡倉，及╱ 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
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

競爭利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概無持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04條所指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
任何業務中之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A.4.1，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非執行董事之任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輪值告退及合資格膺選連任。於
各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董事之三分之一（或倘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
不少於三分之一之人數）須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足以達到此守
則條文之相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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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
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列之規定交易標準。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一直遵守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所規定之交易標準及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29條以書面方式訂
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呈報過程及內
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莊耀勤先生、馮蕾女士、陳詠欣
女士及楊光偉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連偉雄先生、魏叔軍先生及朱騏女士；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莊耀勤先生、馮蕾女士、陳詠欣女士及楊光偉先生。

承董事會命
智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連偉雄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頁最少刊登七日及在本公
司網站www.zhicheng-holdings.com刊登。


